輔導漁業經營貸款申請書

 一、申請人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出生
日期
	
	身分證

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　　　
	聯絡
電話
	

	居住地址
	□同上 □其他：
	聯絡
電話
	

	申貸資格
	為實際從事下列漁業經營之漁民、漁業(民)團體及生產合作社：
· 海洋漁業，包含漁撈及養殖。
· 陸上養殖。
· 休閒漁業及娛樂漁業。 

· 水產加工及運銷等漁業生產。
*前項申請人屬養殖業者，應同時具備下列條件（併附相關證明文件）：
1.區漁會之甲類會員、縣養殖漁業發展協會會員或農會正會員。
2.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或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。

	證明文件
	前揭登記文件:                    字號:

有效期間：

	申貸專案農貸紀錄
	□有               貸款  

                   貸款

                   貸款，總計現欠餘額：                元。

□無

	有無重複申貸
	□有                □無


二、貸款金額及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元
	貸款金額

(大寫)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	貸款期間
	資本支出      年

週轉金        年

	貸款用途


	· 週轉金 ： 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

· 資本支出：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

*本人知悉貸後資本支出應檢附足具證據力之相關憑證(如統一發票、收據..等)，以佐證貸款用途。  申請人(簽章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


敬請   
惠予核貸為荷

此致

    貸款經辦機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
備註：其他徵授信資料請依貸款經辦機構相關規定辦理

審查表 （以下由貸款經辦機構填寫）
一、以下審查內容如有任一勾選「否」者，不符申貸資格。

	審查內容
	是
	否

	1.符合該項專案農貸之貸款對象規定？
	
	

	2.申請人申請之資金用途符合該貸款項目貸款用途規定？
	
	

	3.漁船週轉金申貸者： (非申貸漁船週轉金免填)
   3-1貸款之漁船自申請日起往前追溯最近一年內確有實際出海作業3個月以上紀錄?

   3-2申請人已檢附船舶定期檢查證書且為有效期間內?

   3-3申請人無走私、偷渡、電、毒、炸魚紀錄及違反漁業法等相關情事?（透過漁業署漁船及船員管理資訊系統查詢）
	
	

	
	
	

	
	
	

	4.汰建或購置漁船申貸者: (非申貸汰建或購置漁船免填)
   4-1申請人檢具漁業執照？ 
   4-2申請人為漁業執照所載之漁業人？
	
	

	
	
	


二、以下審查內容如有任一勾選「有」者，不符申貸資格。

	審查內容
	有
	無

	1.有無重複申貸? 
	
	

	2.有無逾申貸餘額上限?
	
	

	3.有無專案農貸不予核貸情事？ 
	
	


三、檢核文件，如疏漏應予補正(如前揭不符申貸資格，免附)：

	檢核文件
	是
	否

	1.申請人已檢具切結書（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，貸款應予收回）?
	
	

	2.申請人完整檢具相關登記、證明文件？
	
	


審查結果: □符合，審查合格者不代表准予核貸，尚須依徵授信程序審查。
□不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辦人員          覆核           主任、襄(副)理         總幹事、經理  





      


註：以上簽章人員請註明日期。


    


    








案件編號:











